汾阳市烟草专卖局
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草案）
1 总  则
1.1为深入贯彻落实”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要求，合理满足消费需求，保护烟草制品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和《吕梁市烟草专卖局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指导意见（2026年修订）》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定，结合汾阳市辖区实   际，制定本规划。
1.2本规划所称合理布局，是指根据汾阳市行政区域内的人口数量、交通状况、经济发展水平、消费能力等因素，对烟草制品零售点的空间分布、业态标准以及经营场所条件等事项予以规范和明确。
1.3本规划所指烟草制品零售点（以下简称零售点）是指依法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从事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的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开展烟草制品零售经营业务的场所，其销售对象应为烟草制品的具体消费者。
1.4汾阳市烟草专卖局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范围、条件、程序审批和发放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并依法实施后续监督管理。
2基本原则
2.1依法依规原则
坚持依法行政，以法律法规为依据,确保公开、公平、公正。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许可证申办程序向社会公布，其执行情况接受社会的监督；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申请人有依法取得许可证的平等权利。
2.2 科学规划原则
制定零售点合理布局标准，充分考虑到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交通状况、人口数量、消费能力和社会需求等方面因素，坚持零售户间距与各功能区域零售户布局总量相统筹的原则，既方便消费者购买，又限制卷烟零售户之间不当竞争，保证烟草制品合理消费需求。
2.3受理在先原则
对在有数量限制区域申请办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且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在有多人申请的情况下，要严格按照合理布局标准的规定，根据受理时间的先后顺序审批发放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
2.4服务社会的原则
以维护国家利益、消费者利益为根本，强化服务意识，支持社会就业，对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并持民政、残联等部门颁发有效证明的残疾人、军烈属等社会弱势群体，申办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时，经核查确为本人经营，且为唯一店面的，可适当放宽限制。
2.5尊重历史的原则
已合法持有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零售户，在许可证有效期内不受所在地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调整的影响。持证人办理延续申请，除经营场所的安全因素要求和中小学、幼儿园周围的限制规定外，不受所在地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其他规定调整的影响。若属于本规划中禁止性规定不予设置烟草制品零售点情形的或发生不予延续情形的，则原烟草专卖许可证不予延续。
3合理布局的设定
3.1申请人条件
（1）申请人为自然人的，以营业执照登记信息为准；
（2）申请人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以营业执照的相关信息为准；
（3）申请人为自然人的，以申请人的居民身份证或户口本为准，须年满18周岁且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申请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以法定代表人的任职文件和居民身份证为准

3.2经营场所条件
（1）有固定的经营场所且与住所相独立。
（2）经营场所应有准确的门牌地址或方位表述；
（3）申请人应对经营场所拥有合法使用权。申请人应在当地烟草专卖局进行实地核查时须出具房屋权属证明；
（4）门店外应有明显的店面标识或字号名称。

3.3制定烟草专卖零售点合理布局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
（3）《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4）《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
（5）《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6）《山西省烟草专卖局关于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指导意见的通知》
（7）《山西省烟草专卖局关于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指导意见的补充意见》
（8）《吕梁市烟草专卖局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指导意见》

3.4经营资金条件
有与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相适应的资金。
3.5布局模式
烟草制品零售点布局规划以间距控制模式结合数量控制模式为标准。
3.5.1间距控制模式
1.城区街道同方向（指同侧）、不同方向零售点的间距不能少于30米。
2.纳入网格化管理的区域采取总量+间距标准设定，总量上限按照所属单元网格标准决定；
3.主要经营五金建材、建筑装潢、美容美发、按摩推拿、药妆医械、文化体育、音像制品、家电家具、通信器材、金融证券、仪器仪表、金银珠宝、修理修配、寄递配送、洗涤护理、服装制售、中介劳服、寄卖典当、汽车租赁、传真打印、机耕农具等专业性较强，与烟草零售不存在互补营销关系的其他业态类型与最近零售点之间的间隔距离不得低于100米。
3.5.2数量控制模式
1.最小市场单元总量模式
（1）区域单元网格设定标准
东关单元网格。边界划分：鼓楼街东侧，东湖路西侧（含东侧门市），胜利路南侧，文峰路北侧，设定零售点总数150户。
西关单元网格。边界划分：西外环东侧，西河路西侧，西外环南侧，西苑正街北侧，设定零售点总数140户。
西门单元网格 。边界划分：西河路东侧，鼓楼街西侧，胜利路南侧，文峰路北侧，设定零售点总数140户。
东南单元网格。边界划分：永和大街南侧，英雄南路东侧，天霖路西侧，汾介路北侧；设定零售点总数70户。
南关单元网格。边界划分：天霖路西侧，永和大街北侧，英雄南路东侧，文峰路南侧。设定零售点总数85户。
小南关单元网格。边界划分：天霖路东侧，东湖路西侧，文峰路南侧，永和大街北侧，设定零售点总数85户。
北门单元网格。边界划分：西河路东侧，辰北路西侧，庆城大街南侧，胜利路北侧，设定零售点总数120户。 
北关单元网格。边界划分：辰北路东侧，富民路西侧，庆城大街南侧，胜利路北侧，设定零售点总数 65户。
洪南社单元网格。边界划分：西外环东侧，英雄南路西侧，文峰路南侧，汾介路北侧，设定零售点总数75户。
杏花开发区单元网格。边界划分：汾酒大道两侧（下堡村-东堡村），南环路两侧，柏汇首府西侧，巴拿马风情街东侧，设定零售点总数130户。
迎宾单元网格（与孝义接壤处）。边界划分：田屯村外迎宾路段新建小区及大众路两侧，新贤村新建小区，设定零售点总数40户。
建昌单元网格。边界划分：文湖文化园及建昌新村、文湖帝景小区周边，设定零售点总数30户。
上述12个区域单元网格实行总量＋间距模式控制，即同方向（指同侧）、不同方向零售点的间距不能少于30米。
（2）农村行政村（自然村）以村人口数量结合间距标准设定，纳入网格化管理的行政村（自然村）区域，采取总量+间距标准设定，网格外的农村行政村（自然村）按照村人口数量结合间距标准设定；
根据尊重历史的原则，结合现有住村人口实际情况，农村行政村、自然村村常驻人口200人以内且不低于150人可设一个零售点，在此基础上，每超过150可增设1个零售点，零售点之间的距离应不少于30米；
2.特殊市场单元总量模式
（1）汽车站、火车站候车室（厅）、高速公路服务区、部队、监所等相对封闭以满足本区域内人群消费的区域内最多可设1个零售点，不受场所外部毗邻零售点间距与最小市场单元总量的限制。
（2）高等大专以上院校不足3000人的，可设立1个卷烟零售点，学生人口总数每增加1000人可相应增加1个卷烟零售点，最多可设置3个卷烟零售点，零售点的间距应不少于30米，不同方向之间的可通行间距应不少于30米，不受所在最小市场单元总量的限制。
（3）国道、省道、县道两侧布局零售户不受所在村住村人口限制，但是零售点同方向（指同侧）、不同方向零售点的间距应不少于30米，不受所在最小市场单元总量的限制。
（4）封闭式居民小区根据房屋建筑住户数量设置零售点，每200户可设置一个零售点，零售点的间距应不少于30米，不同方向之间的可通行间距应不少于30米，居民住宅小区内设置的零售点经营场所应为专门的商业用房，住宅楼家庭住房内不得设置零售点，不受所在最小市场单元总量的限制。
（5）由政府统一规划建设的综合性商贸（批发）市场、专业性商品市场、集贸市场从严控制零售点，固定商铺在50个以内可设1零售点，每增加100个商铺可增设1个零售点；零售点之间的距离应不少于30米，不受所在最小市场单元总量的限制。市场外围零售点之间的距离应不少于30米，受所在最小市场单元总量的限制。
（6）工业区内所涉及自然村的，人口在200人以内的可设一个零售点，在此基础上，每增加150人可增设1个零售点，零售点之间可通行距离应不少于30米。工业区内按职工人数每2000人可设置1个零售点，受所在最小市场单元总量的限制。
3.6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申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可以不受或适当放宽间距、数量限制，但经营主体在一年内因违法经营烟草制品行为被查处的除外。
3.6.1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并持当地民政、残联等部门有效证明的残疾人（精神残疾、智力残疾除外）、军烈属等社会弱势群体、优抚对象首次申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且独立自主经营的，可适当放宽零售点间距标准，但不低于20米，并且仅限申办一证，持证人必须为本人。享受放宽政策办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残疾人、军烈属等社会弱势群体、优抚对象，如出现经营主体发生变更的，需按照合理布局标准重新申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
3.6.2因道路规划、城市建设等客观原因，致使持证人无法在核定经营地址继续经营，若其在许可证有效期内申请变更至原发证机关辖区内其他地址经营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可不受市场单元零售点规划总量与间距限制。若因经营场所规划拆迁歇业，在6个月内于原发证机关辖区内其他地址重新申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可不受本市场单元零售点规划数量限制，但间距不得低于20米。
3.6.3中小学、幼儿园内部及所有学生进出通道口向外延伸可行走距离50米内的持证零售户，在许可证有效期内主动歇业后另选新址，从证件注销之日起六个月内重新申领许可证的，零售点间距不低于20米，可以不受本市场单元零售点规划数量限制。
3.6.4按照《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流通促进商业消费的实施意见》和山西省商务厅等13部门《关于促进品牌连锁便利店发展的实施意见》要求，品牌连锁便利店申请办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可减少店面距离限制，间距设置不低于20米，在有零售户总数限制区域选址经营的，按照总量控制规定户数执行。
3.6.5达到以下标准的大型超市、大型商场、购物中心、大型酒店、大型饭店作为申请主体申请办证时，按照以下标准可以不受合理布局的间距和最小市场单元数量限制，且仅限设置1个零售点：大型超市营业面积在2000平米以上的，大型商场、购物中心营业面积在3000平米以上的，大型酒店床铺在200张以上的或一次性可容纳300人以上就餐的，大型饭店一次性容纳500人以上就餐的。但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须设立烟草制品经营陈列柜（吧台），且仅限设置1个卷烟零售点。
3.6.6因个体工商户转型为个人独资企业（或个人独资企业转型为个体工商户）以外类型经营主体的（享受残疾人优抚政策申请的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除外），企业内部转制改变经营主体的，继承改变经营主体的，法院判决、法人或其他组织分立、合并等原因改变经营主体的，因自然灾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不可抗力及网络故障、撤县改区行政区划调整等客观原因导致未按期延续被注销许可证但经营主体及地址未发生变化的，在原零售点经营地址重新提出新办申请，以上情形从被注销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重新申领许可证的，可以不受间距、总量限制。
3.6.7个体工商户、法人或其他组织持有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后，许可证载明的经营地址未发生空间位移的，因政府统一调整，道路名称、门牌号发生变化的，可以直接申请变更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不受本规划限制。
3.7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设置烟草制品零售点：
3.7.1申请主体资格方面
（1）未成年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2）外商投资的商业企业或者个体工商户;
（3）未取得工商营业执照的;
（4）取消从事烟草专卖业务资格不满三年的:
（5）因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烟草专卖局作出不予受理或者不予发证决定后，申请人一年内再次提出申请的;
（6）因申请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的烟草专卖许可证被撤销后，申请人三年内再次提出申请的;
（7）未领取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烟草专卖品业务并且一年内被执法机关处罚两次以上，在三年内申请领取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
（8）未领取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烟草专卖品业务被追究刑事责任,在3年内申请领取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
3.7.2经营场所及安全因素方面
（1）无固定经营场所的：如流动性和季节性摊、点、车、棚、电话亭、报刊亭、铁皮房、彩钢瓦房、活动板房等；或居民楼内公用巷道、楼梯间、地下室、车库等作为对外营业窗口的。
（2）经营场所与住所不相独立、无法明确划分的：如经营场所为住所的阳台、窗口、地下室、储藏室等情况的。
经营场所与居住场所从空间上相分离或有实质性物理间隔。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经营场所与住所不相独立。①城镇住宅小区内利用居民住宅经营卷烟的，如车库改造、一层阳台，单元楼内部等情况；②农村区域持证户消费者需先进入院落或生活区域，才能到达经营场所的。
（3）经营场所基于安全因素不适宜经营卷烟的，指经营或存放容易造成卷烟污染的有毒、有害、放射性、易燃易爆物品；森林保护区、博物馆、音乐厅、图书馆、展览馆、文物保护单位及国家明令禁带火种的区域等场所，但具备安全措施保障的能提供安全许可证的加油站（点）、加气站（点）的便利店除外。
（4）生产、销售、经营、储存有毒有害、易挥发类物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容易造成卷烟污染的。
3.7.3经营模式方面
（1）利用自动售货机，电玩游戏机销售或者无人销售等变相销售烟草制品的；
（2）利用信息网络渠道销售卷烟的；
3.7.4特殊区域
（1）中小学校、幼儿园内部及进出通道口向外延伸可行走距离50米以内的经营场所；
（2）医疗卫生机构所属区域内；
（3）党政机关内部；
（4）未经城市规划部门批准而构建的违规建筑场所、已被政府纳入拆迁规划且政府明令禁止办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区域；
（5）政府明令禁止经营卷烟类商品的区域；
（6）位于儿童乐园、托幼机构（含幼儿园）、少年官、图书馆（室）、科技馆（室）、美术馆、游乐场（馆）等主要服务未成年人的区域。
（7）居民住宅楼、公寓楼内部。居民住宅一层房屋进出口通道直接面向市政规划道路的，小区内居民住宅一层房屋产权改为商业性质且进出口通道直接面向内部通行道路的，公寓楼一层房屋进出口通道直接面向市政规划道路或内部通行道路的除外。
（8）不符合所属行业行政主管部门关于卷烟经营相关规定的。
3.7.5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烟草专卖局规定的其他不予发证的情形，以及当地烟草专卖局依照规定设定的不予设置零售点的其他情形。
4 说明
4.1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持证人经营主体、企业类型或者地址发生改变，应当重新申办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重新申办时，应当符合本规划。企业法人资格发生变化的，应当及时重新申请或者变更烟草专卖许可证。经营性质属个体工商户，因负责人死亡、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或其负责人在家庭成员内部（以户籍为准，指配偶、父母或其成年子女）变更负责人，并在原经营地址继续经营且申请人合格的，应重新申办许可证，不受本规划间距、人口、单元零售点规划数量、村人口数量限制。
4.2对不存在安全隐患，又符合其他法定条件的加油站便利店，予以核发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各加油站便利店销售卷烟的，应按照“一点一证”原则，申请办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并接受汾阳市烟草专卖局的监督检查。
4.3本规划所称的经营面积，是指实际用于经营场所的面积，不包括仓库、车库等辅助设施的面积。
4.4烟草制品零售点之间的间距是指实际可通行距离，其测量办法是：以申请人的经营门面为中心，向四周可通行道路顺延测量。如遇道路永久性封闭、中间有隔离带等，目视直线距离最近的持证经营户不应作为测量依据，应按符合交通法规的通行线路测量；两零售点之间的起始间距，测量以两门面中间为准。
4.5零售点合理化布局的经营场所现场勘查，必须在申请人在场情形下，由两名以上（含两名）专卖管理人员现场进行，并应根据申请人的提报，同时对附属仓库进行勘验，申请人对零售点经营场所现场勘查结果有异议的，必须使用测量工具进行重新测量，由核查人员现场拍照并填写核查记录，当事人签字确认。
4.6为共同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打造诚信自律的卷烟零售终端和放心的卷烟消费环境，申请人在申请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后应当自觉遵守如下规定：
   （一）自觉遵守烟草专卖法律、法规、规章及有关规定，诚信经营，明码标价、明码实价，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二）主动协助烟草专卖局和市场监督部门维护市场秩序，积极举报涉烟违法行为，积极向消费者宣传假冒、伪劣、走私卷烟的危害，主动引导消费者到持证零售户店内购买卷烟。
   （三）主动做好卷烟商品陈列，要在店内设置用于卷烟盒包陈列和条包出样展示，为消费者打造整洁、明亮、舒适的购物环境。
4.7申请人在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证后，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不得利用他人账户进货或利用本人账户帮其他卷烟零售户代订卷烟；
   （二）不得收购、寄售卷烟，不得销售本店许可证号外的卷烟；
   （三）不得变相从事卷烟批发经营；
   （四）不得购进、销售假冒、伪劣、走私、非法卷烟；
   （五）不得在当地烟草公司以外的单位和个人购进卷烟；
   （六）不得向未成年人出售卷烟；
   （七）不得低价或变相低价倾销卷烟。
4.8电子烟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按照山西省局下发《电子烟零售点布局规划》执行。
4.9本规划中的“以上”、“不少于”“不超过”等，如无特殊说明均包括本数。
5附则
[bookmark: _GoBack]5.1本规定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原2025年《汾阳市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同时废止。本规划实施期间，根据汾阳市经济发展状况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需要调整的，以补充规定的形式经法定程序后予以发布实施。
5.2本规划由汾阳市烟草专卖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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